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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0年度县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

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对相关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。现自评

工作已按要求完成，自评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管理系统维护费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0 年度，新丰县医疗保障局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

算服务管理系统维护费财政二下审核额度为 19600元，按照《关

于压减一般性支出追减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20〕6

号）文件精神，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管理系统维护

费缩减 4000元指标，剩余指标 15600元，截止至 2020年 12月

31日，此项资金共使用 15464 元，剩余 136 元尚未使用，该项

资金主要用于确保一站式系统正常运转，方便困难群众就医，有

利于营造和谐社会环境，保证社会公众满意度。建立一站式系统

正常运行的长效机制，由市局统一建立系统，我局维护系统，保

障系统 100%正常运行且可持续使用，确保本年度系统正常运行，

同时保证系统运行维护响应及时，保证困难群众救助报销经费下

拨达 100%，以规范的长效机制为手段，切实发挥医疗救助工作

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。

（二）自评情况

1、自评分数

县医保局使用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管理系统

维护费过程中，从立项到实施严格按照《县疗保障局财务制

度》的规定执行，按照合理控制成本使用资金，总体上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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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定目标，政策实施效果优秀，成效显著的要求，按照新丰

县医疗保障局日常监管工作实际，结合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

结算服务管理系统维护费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自评，撰写自评报

告项目评分，自评得分 91 分。

2、资金使用绩效

（1）资金支出情况。

根据《广东省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》（粤财社〔2015〕

26号）要求对低保、特困供养及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其他救助对象，

开展基本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。我县在 2014年正式启用

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系统。并联合财政、人社、卫计部门印发了

《关于在全县开展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的通知》，明确

了财政部门“负责开展‘一站式’结算服务工作经费的落实”。

根据三定方案，基本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职能已于 4月

份移交至我局，此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系统由市医保局统一建设，

由各县市（区）进行维护。（原民政局与晶奇公司签订的协议，

每年度的系统维护费为 9600元/年。），2020年将由我局支付此

系统维护费。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管理系统维护费

年初下达到县医保局账户共计 1.96 万元，按照《关于压减一般

性支出追减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20〕6号）文件精

神，此项资金被压减 4000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该项资

金已使用 1.5464 万元，结余 136 元已被财政收回，预算执行

率 99.12%，

（2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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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管理系统维护费项目经费

设立目的：确保一站式系统正常运转，方便困难群众就医，有利

于营造和谐社会环境，保证社会公众满意度。建立一站式系统正

常运行的长效机制，由市局统一建立系统，我局维护系统，保障

系统 100%正常运行且可持续使用，确保本年度系统正常运行，

同时保证系统运行维护响应及时，保证困难群众救助报销经费下

拨达 100%，2020年度，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整体运行良好，

切实为发挥医疗救助工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

明显，整体运行良好。

(3)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城乡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服务管理系统能够有效节约困

难群众就医时间成本，切实做到便民利民，能够有效减轻困难群众

就医负担，助力脱贫攻坚，特殊群体整体对医疗救助实施效果满意。

3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

（三）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

二、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0 年度，新丰县医疗保障局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

专项行动经费财政二下审核额度为 30000元，按照《关于压减一

般性支出追减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20〕6 号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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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精神，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缩减 4000元

指标，剩余指标 26000元，截止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此项资

金已使用完毕，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

项行动经费的投入能为此项业务开展提供后续保障，通过工作开

展实施情况，按实际对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工作

经费所需费用进行支出。至少检查我县 58 家医疗机构，确保医

疗机构合格率达标，对存在虚假诊疗等行为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理

整改，确保落实整改率达 98%，对存在虚假诊疗等行为的医疗机

构进行公开，更好的迎接县与市考核，确保考核任务完成率达

100%。同时，着眼构建管长远、管根本、既治标又治本的长效机

制，推进医疗保障反欺诈体系建设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。

（二）自评情况

1、自评分数

县医保局使用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过

程中，从立项到实施严格按照《县疗保障局财务制度》的规定执

行，按照合理控制成本使用资金，总体上达到既定目标，政策实

施效果优秀，成效显著的要求，按照新丰县医疗保障局日常监管

工作实际，结合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使用情

况进行绩效自评，撰写自评报告项目评分，自评得分 90 分。

2、资金使用绩效

（1）资金支出情况。

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主要用于切实加

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，整顿规范医疗保障运行秩序，严厉打击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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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保障领域欺诈骗保行为，确保基金安全的重要前提，2020 年

度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 26000 元，截止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此项资金已使用完毕，主要用于用于开展

宣传，资料印制，临聘人员工资，交通费，到镇下村巡查督导等

工作费用。

（2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0 年度，县医保局强化医保服务协议管理,完善医保信息

监管,时刻保持对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。同时,健全完善黑名

单、信息披露、监督举报等基金监管长效机制,持续出重拳、过

硬招、打实仗,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安全,积极营造全社会齐抓共

管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加强我县医疗保障基金监管，坚决打击欺

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（3）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，严格按照项目设

立之初目标按照进度使用经费，严格落实内部管理制度，对照项

目资金目标，用于开展宣传，资料印制，临聘人员工资，交通费，

到镇下村巡查督导等工作费用，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安全,积极

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加强我县医疗保障基金

监管，坚决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3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

（三）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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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
三、开展城乡医保工作经费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0 年度，新丰县医疗保障局开展城乡医保工作经费财政

二下审核额度为 30000元，按照《关于压减一般性支出追减年初

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20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打击欺诈

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缩减 4110 元指标，剩余指标

25890元，截止至 2020 年 12月 31日，此项资金已使用完毕，

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对城乡医保工作经费所需费用进行支出，保障

城乡医保工作有序开展，组织对各镇（街）政府进行培训，保证

培训人数参与率和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。统筹各镇（街）政府和

相关部门，并努力完成 2020 年度市下达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目标

任务达 98%，严格按照市局提出的细则要求逐项落实，确保城乡

居民保险费征缴工作顺利推进，迎接县与市考核，确保考核任务

完成率达 100%。

（二）自评情况

1、自评分数

县医保局使用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过程

中，从立项到实施严格按照《县疗保障局财务制度》的规定执行，

按照合理控制成本使用资金，总体上达到既定目标，政策实施效

果优秀，成效显著的要求，县医保局自评 92 分。

2、资金使用绩效

（1）资金支出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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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，开展城乡医保工作经费财政二下审核额度为

30000 元，按照《关于压减一般性支出追减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》

（新财预〔2020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

专项行动经费缩减 4110 元指标，剩余指标 25890 元，截止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，此项资金已使用完毕，主要用于组织对各镇（街）

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培训，保证培训人数参与率和培训计划按期完

成率。统筹各镇（街）政府和相关部门，并努力完成 2020 年度

市下达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目标任务达 98%，2020 年度，我县合计

完成 99.07%已达到上级考核要求。

（2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开展城乡医保工作经费按实际对城乡医保工作经费所需费

用进行支出，保障城乡医保工作有序开展，组织对各镇（街）政

府进行培训，保证培训人数参与率和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。统筹

各镇（街）政府和相关部门，并努力完成 2020 年度市下达城乡

居民医保参保目标任务达 98%，严格按照市局提出的细则要求逐

项落实，确保城乡居民保险费征缴工作顺利推进，迎接县与市考

核，确保考核任务完成率达 100%。

（3）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开展城乡医保工作经费严格按照项目设立之初目标根据工作

进度使用经费，严格落实内部管理制度，对照项目资金目标，用

于开展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宣传、工作培训、资料印制、临聘

人员工资、交通费，到镇下村巡查督导等工作费用。

3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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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
（三）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

四、开展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经费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0 年度，新丰县医疗保障局开展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

合集中采购改革经费财政二下审核额度为 20000元，截止至 2020

年 12月 31日，此项资金共使用 19945.5元，剩余 54.5元未使

用已被县财政收回。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推动“互联网+医药”在

药品采购中的积极作用，推进药品供应价格、质量层次等公开透

明，加强药品采购全过程综合监管，并对监督检查结果依法公开，

对违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责令整改，保证 100%落实整改率，切实

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。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须参与药品跨区

域联合集中采购，集中采购执行率达 100%，规范药品采购渠道，

统一在 GPO 平台采购，加大力度规范交易秩序，理顺药品价格情

况，降低药品价格，保证社会公众满意度，并且加大宣传力度，

保证90%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知晓并配合开展医疗机构药品跨区

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，鼓励全县基本医保定点的民营医疗机构和

其他医疗机构积极参与。

（二）自评情况

1、自评分数

县医保局使用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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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，从立项到实施严格按照《县疗保障局财务制度》的

规定执行，按照合理控制成本使用资金，总体上达到既定目

标，政策实施效果优秀，成效显著的要求，按照新丰县医疗

保障局日常监管工作实际，结合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

采购改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自评，自评得分 90 分。

2、资金使用绩效

（1）资金支出情况。

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经费财政二下审核

额度为 20000元，截止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此项资金共使用

19945.5元，剩余 54.5元，使用率 99.7%。

（2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经费主要用于推动

“互联网+医药”在药品采购中的积极作用，推进药品供应价格、

质量层次等公开透明，加强药品采购全过程综合监管，并对监督

检查结果依法公开，对违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责令整改，保证 100%

落实整改率，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。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

均须参与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，集中采购执行率达 100%，

规范药品采购渠道，统一在 GPO 平台采购，加大力度规范交易秩

序，理顺药品价格情况，降低药品价格，保证社会公众满意度，

并且加大宣传力度，保证 90%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知晓并配合开

展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，鼓励全县基本医保定

点的民营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积极参与，2020 年我县所有

定点医疗机构均按要求落实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。采购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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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统一签订，由去年的 2个现已增加到 3个。各医疗机构应本

着“客观准确、实事求是、满足临床”的要求，提前制定本院采

购计划、签订采购合同，确保临床用上“质优、价廉”的药，有

力推动我县医药价格综合改革。通过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网上药

品集中采购行为，有效预防和遏止购销领域不正之风。

（3）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医疗机构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经费推动“互联网+

医药”在药品采购中的积极作用，推进药品供应价格、质量层次

等公开透明，加强药品采购全过程综合监管，并对监督检查结果

依法公开，对违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责令整改，保证 100%落实整

改率，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。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集中采

购执行率达 100%，统一在 GPO 平台采购，加大力度规范交易秩

序，理顺药品价格情况，降低药品价格，保证社会公众满意度，

并且加大宣传力度，2020 年我县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按要求落

实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。采购平台由市统一签订，由去年的

2个现已增加到 3个。各医疗机构应本着“客观准确、实事求是、

满足临床”的要求，提前制定本院采购计划、签订采购合同，确

保临床用上“质优、价廉”的药，有力推动我县医药价格综合改

革。通过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行为，有效预防

和遏止购销领域不正之风。

3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

（三）改进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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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

五、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2020 年度，新丰县医疗保障局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

费财政二下审核额度为 15000元，按照《关于压减一般性支出追

减年初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20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医

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缩减 3890 元指标，截止至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此项资金共使用 11029.86 元，剩 80.14 元未使用

已被县财政收回，资金使用率 99.27%。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按国

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医疗保障目录和支付标准，开展医

保支付方式改革，全面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，组织实施定点医药

机构医保协议和支付管理、异地就医管理和结算，组织制定并监

督实施药品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措施等工作，保证各项监

督工作检查覆盖率达 95%，对不合法合规的医疗机构或其他机构

监督落实整改，保证整改落实率达 100%。以机构改革为契机，

推动全县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事业发展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基金财政补助到位率达 100%，加强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，

能更好的改善民生，保证公众满意度。细化对定点医药机构考核，

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管理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

（二）自评情况

1、自评分数

县医保局使用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过程中，从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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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到实施严格按照《县疗保障局财务制度》的规定执行，按

照合理控制成本使用资金，总体上达到既定目标，政策实施

效果优秀，成效显著的要求，按照新丰县医疗保障局日常监

管工作实际，结合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使用情况进行

绩效自评，撰写自评报告项目评分，自评得分 91.9 分。

2、资金使用绩效

（1）资金支出情况。

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主要用于切实加强医疗保障

基金监管，整顿规范医疗保障运行秩序，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

全面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，组织实施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和支

付管理、异地就医管理和结算，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药品、医用

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措施等工作，2020 年度打击欺诈骗取医疗

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经费截止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此项资金共

使用 11029.86元，剩 80.14元未使用已被县财政收回，资金使

用率 99.27%，主要用于开展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督查、考核交通

费，到镇下村巡查督导等工作费用。

（2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主要用于切实加强医疗保障

基金监管，整顿规范医疗保障运行秩序，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

全面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，2020 年度对全县定点医疗机构、定

点零售药店和定点门诊的进行年度考核，通过细化对定点医药机

构考核，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管理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。

（3）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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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待遇核定和医药管理经费，严格按照项目设立之初目标

按照进开展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督查、考核交通费，到镇下村巡查

督导等工作费用，对全县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和定点门

诊的进行年度考核，通过细化对定点医药机构考核，进一步提高

医疗保险管理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。

3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

（三）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

六、城乡医疗救助

2020年该项目支出金额为 0。我县 2020 年医疗救助补助资

金全年预算数合计 1494.9万元，其中 2019年医疗救助补助资金

结余 414.06万元，2020年度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合计 1080.84

万元（韶财社〔2020〕44 号下达 945 万元、韶财社〔2020〕97

号下达 85万元，韶财社〔2020〕145号下达 30.84万元，新财预

〔2020〕1号配套 20万元）。

2020年度实际支出医疗救助资金 1152.4万元，其中 2019年

资金结余部分已拨付完毕，2020年下达资金使用 738.34万元。

由于存在以下原因，2020年医疗救助资金支出减少:一、受疫情

影响，2020 年特殊人群看病就医频率降低，医疗救助资金支出

也相应减少；二、2020 年 3 月之后，我县依据要求落实《韶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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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》（韶府规〔2020〕3 号）的文件

精神，特困供养人员的全自费部分由民政兜底，不再从医疗救助

补助资金项目拨付，医疗救助资金支出相应减少；三、由于 2020

年第四季度医院垫付结算资金、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简易救助

资金存在拨付滞后性，部分群众未及时提交 2020年度门诊、住

院医疗救助和二次医疗救助申请，这部分医疗救助资金由于时间

节点的问题将于 2021年进行核算拨付。按照相关要求优先使用

2019年医疗救助结余资金和中央、省、市下达的资金，所以 2020

年县级城乡医疗救助项目经费支出金额为 0。


